
上海市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个人）管理细则
(试行稿)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市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设立的“质量

技术功臣奖”、“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2 项（个人）的管理工

作，进一步完善其提名、评审等规范程序，依据《上海市质

量协会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以下简称《质

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第二条 (奖项管理范围)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七条（奖励类别和等级）”，

本管理细则涉及其中的“质量技术功臣奖”、“质量技术杰出青

年奖”。

第三条 (奖励导向)

根据“第三条（奖励导向）”要求，重点关注对在本市建

立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质量创新体系中，协同开展质量领

域技术创新、实施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攻关、增强质量发展创

新动能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质量创新规律的第一发现者、质量

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质量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质量

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的奖励。

第四条 (奖励类别和等级)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七条（奖励类别和等级）”

要求，原则上每年评审一次。



“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不分等级，“质量技术功臣奖”每

次授奖人数不超过 2 名，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每次授奖人数

不超过 10 名，且授奖总数分别不超过当年度提名数量的 50%，

一般每家提名单位每次被提名者入围授奖人数分别限定1名。

第五条 (提名条件)

“质量技术功臣奖”、“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的被提名人，

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受聘于本市登记注册的企事

业单位的质量技术工作者。

被提名人涉及副局级或相当于副局级及以上的领导干

部以及由中央、市委组织部、市级相关委办局管理的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的，须出具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申报的书面审批

意见。

已获评国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中相关个人奖项的，原

则上不得予以提名。

第六条 (提名/申报要求)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十条(质量技术功臣评

定条件)”、“第十一条(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评定条件)”的要求，

被提名人在明示其基本情况、受教育情况、工作简历等必要

的个人背景信息的基础上，书面陈述其质量技术的创新成就

与价值贡献并随附必要的证实性信息并与“四个面向”紧密结

合情况。主要涉及：

- 质量技术创新价值与贡献:被提名人为主完成的质量

技术的创新发现、创新发明或创新要点以及应对挑战



攻坚克难的表现，在质量技术专业/学科发展、推动

行业/区域质量技术进步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

所形成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等；

- 质量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为主完成

的质量技术创新成果的系统重要性及关键程度、产业

化、工程化应用推广价值、直接新增的业务收入或利

税、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等对经济增长、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贡献；

- 质量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增进民生健康

安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提高质量管理水

平、新增劳动就业、提高国家安全、扩大国内与国际

自主创新的社会影响力等直接/间接贡献；

- 质量技术创新促进改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提高环境

管理水平;减少/修复/预防污染(空气、水体、土壤、饮

用水、噪音等)、绿色低碳、节能减排、回收及减少废

弃物、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等直接/间接贡献

- 质量技术创新促进组织/团队/人才建设：主要包括通

过质量技术创新的相关出版物/论文、教育培训活动、

国内外专业展会/技术研讨会、专业人才指导、团队

建设等活动体现持续的影响力。

- 形成质量创新文化理念：被提名人在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等方面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与



科学精神等

第七条 (评审准则)

对照本管理细则“第六条 (提名/申报要求)”，参考上海市

科学技术奖相关个人奖项的要求，分别形成“质量技术功臣奖”、

“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的评审准则：

（一）质量技术功臣奖

1. 被提名人在质量技术事业发展做出突破性、创造性的贡献；

2. 被提名人以质量技术创新，推动各专业学科领域突破性发

展、推动行业技术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变革、保障国家

安全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3. 被提名人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科研态度和学术作风具

有标杆引领作用；

4. 被提名人在人才培育、团队建设方面的取得突出贡献。

（二）质量技术杰出青年奖

1. 被提名人的年龄应不满 45 周岁。

2. 被提名人为质量技术创新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3. 被提名人在促进和推动重点产业质量进步等方面作出的

突出贡献。

4. 被提名人在重点产业质量提升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5. 及被提名人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科研态度和学术作风

具有标杆引领作用；

第八条 (评审程序)

（一）申报提名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提名制度)实施。

（二）形式审查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形式审查)，并

对照本细则规定的申报条件，上海市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提名单位会商后，审查确认被提名人资格。

（三）初评和复评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初评和复评)的

要求，评审专家组对被提名人开展初评（初评形式包括资料

评议或核实等），在此基础上遵循好中选优原则，进一步对

入围复评的被提名人开展复评（复评形式包括会审答辩或现

场评审等）。

（四）公示、异议处理、监督管理、审定、结果颁布

根据《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实施。

第九条 (实施)

本管理细则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市质量协会秘书处。

本管理细则是《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中未尽事宜的必

要补充，如与《质量技术奖管理办法》存在不一致处，以《质

量技术奖管理办法》为准。

本管理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